
永介政〔2023〕11 号

关于印发《介福乡突发性地质灾害
应急预案》的通知

各村委会、乡直单位：

根据《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做好 2023 年地质灾害防治工

作的通知》有关要求，按照《地质灾害防治管理条例》第 25、26

条规定，编制介福乡突发性地质灾害应急预案。

启动条件：当本乡面临台风暴雨侵袭或区内已发生小型（含

小型）以上，或将造成严重社会影响的地质灾害时，由乡地质灾

害防灾应急指挥部及时下令启动本应急预案。

一、突发性地质灾害应急机构和职责分工

为确保介福乡地质灾害应急抢救工作顺利进行，把灾害损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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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大限度地减少到最低限度。介福乡成立乡长任总指挥，分管自

然资源领导任副指挥，自然资源所、财政所、卫生、通信、派出

所、民政等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组成的应急指挥部，其指挥部成员

（见表 1）。

乡地质灾害防治应急指挥部下设办公室，挂靠在自然资源

所，由张君彦选任办公室主任。并下设职能小组工作职责（见表

2）。

二、地质灾害调查报告和处理程序

发生地质灾害应急处置程序如下：

1、首先应将危险区域内的人员进行及时撤离至安全地带

2、及时上报所在乡政府和监测站，同时越级上报县政府办、

县监测中心等相关部门。

报告内容应填清灾害点的具体位置、发生时间、灾害规模、

危险程度、受灾人员基本情况等。

3、设定警戒线，圈定和封闭危险区，设置警示牌，严防一切

闲杂人员进入。

4、启动本灾害点的应急处置工作方案，方案应周全、科学、

可行，确保事事有人为、事事都会为、职责清晰、环环紧密相扣、

反应灵敏快速、保障有力的整体。

5、建立值班制度、监测制度，严格执行 24小时值班，加强

巡逻、巡查、监测和防范工作，乡应急抢险救灾各职能工作小组

应当按照突发性地质灾害应急预案的职责分工，做好相应的应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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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。

6、乡自然资源所按照国务院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关于地质灾

害灾情分级报告的规定，及时将灾情及其发展趋势等信息向上级

人民政府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报告。

三、应急行动方案

当发生较大地质灾害，并造成人员及财产损失时，乡应急防

治指挥部各职能小组应当按照职责分工，做好各部门相应应急工

作：

1、自然资源所会同水利、交通等部门尽快查明地质灾害发生

原因、影响范围等情况，提出应急治理措施，减轻和控制地质灾

害灾情。

2、民政、卫生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、公安部门，应当及时设

置避难场所和救济物资供应点，妥善安排灾民生活，做好医疗救

护、卫生防疫、药品供应、社会治安工作。

3、通信、公路应当保证地质灾害应急的通信畅通和救灾物

资、设备、药物、食品的运送。

4、各驻村工作队及村委会根据需要在抢险救灾区域范围内

采取交通管制等措施。

四、附则

1、本应急预案经介福乡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，应用对象为全

乡各部门及所属单位。

2、本应急预案由介福自然资源所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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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本应急预案原则上每年修编一次。

附件：介福乡地质灾害防灾应急指挥部成员

介福乡人民政府

2023 年 3月 1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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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介福乡地质灾害防灾应急指挥部成员

指 挥 长：施钊杰

副指挥长：黄少敏

成 员：各基层所站、村委会、乡直单位工作人员。

下设办公室挂靠介福乡自然资源所

主 任：张君彦

应急抢险分队成员：各村村干部、抢险救灾应急队伍成员


